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关于毕业证书管理和发放的规定（修订） 

按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及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规定，为加强我院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管理，维护国家学历教育制度和学历证书的严肃性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学院普通专科毕业证书的办理、发放工作由教务处负责。

二、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，达到下列要求者，颁发毕业证书：

1、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考试成绩合格；

2、操行合格；

3、办理完离校手续。

三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将缓发毕业证书：

1、毕业时有不及格课程者；

2、毕业时有严重违规违纪者；

3、在校期间受到学院记过或记过以上纪律处分尚未撤销者；
  四、进修生，在全部成绩合格，费用交清后，发放结业证书。

五、毕业证书遗失，不再补发毕业证书，到教务处学籍科申请补办学历证明书。申请时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1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补办书面申请；

2、加盖学院档案室章的有证书遗失者姓名的普通高校录取新生名册、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单、毕业证书领取证明；

3、小二寸蓝底彩色免冠照片二张，同时提供该照片电子版。

经教务处核实原始学籍档案后，由教务处负责补发相应学历证明书，教务处将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结。

毕业证明书上注有原毕业证书电子注册编号、补证号，并加盖学院钢印、红印、校长印，效力等同于原毕业证书。
六、对打印错误的证书，由教务处负责核对确认后，及时进行新证书的登记上报和换发工作。
七、毕业证书真伪的鉴定，由教务处核查原始证书登记档案后负责解释答复。
八、凡我院其它与毕业证管理和发放有关的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，均以本规定为准。

九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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